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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部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办法》解读

涝和使用期舒适度等因素，满足堆场内排水及车辆停放

需求，确定本工程陆域堆场场地高程为 3.45m。同时采

用明沟与雨水篦子结合方式排水，仅在堆场四周设置明

沟，其余地方以雨水篦子相接，堆场内坡度取 0.5% 满

足排水坡度的同时也有利于汽车堆放；同时考虑汽车堆

场排水要求较高，采用四周排水方式，在垂直于汽车方

向堆场两侧 50m 范围内设置横向排水坡加快场内排水。

图 3 汽车堆场排水图

此外，考虑到本堆场与已建一期堆场的衔接以及后

期沉降量，在距离道路边线以内 25m 范围内设置缓坡段。

5 结论
（1）汽车滚装既安全又便宜，是国际间商品汽车

运输最为普遍的方式；随着当前公路治超的日益严格，

未来我国汽车滚装运输比例将不断提升，对相应的滚装

堆场需求将进一步扩大。

（2）我国汽车滚装堆场建设起步较晚，但平面布置、

高程设计等有其自身的特点，需借鉴国内相关经验并结

合各港区实际情况进行研究。

（3）营运规模较大的专业性滚装码头，要注重核

心功能区的布置，分期建设的滚装堆场不仅要求布局合

理，还要应具备协同管理的能力。

（4）滚装堆场的高程设计需要同时兼顾高效的排

水要求和汽车停放要求，分期建设的堆场还需额外考虑

不同时期的沉降量及高程衔接问题。

参考文献：

[1] 中交水运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 宁波 - 舟山港梅山港

区滚装及杂货码头工程 [R]. 北京：中交水运规划设计院有限

公司 ,2009.

[2] 宁波中交水运设计研究有限公司 . 宁波舟山港梅山滚

装及杂货码头配套工程 [R]. 宁波：宁波中交水运设计研究有

限公司 ,2020.

[3] 贾文森 专业汽车滚装码头发展研究 [S].

[4] 汪锋 , 董志强 , 张志平 . 汽车滚装码头设计特点 [J]. 水

运工程 ,2011,(5:95-98.

[5] 陈有文，陈策源 . 商品汽车滚装码头工艺与平面布置

设计原则 [J]. 水运工程 ,2004,(3):21-23.

[6] 刘儿七 . 国外专业汽车滚装码头总平面规划的经验借

鉴 [J]. 港口科技，2013:6-9,38. 

[7] GB 50067—2014 汽车库、修车库、停车场设计防火

规范 [S].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及党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

导向的分配政策等有关要求，促进交通运输科技成果转

化，日前，交通运输部印发了《交通运输部促进科技成

果转化办法》（交科技发〔2022〕67 号，以下简称《办

法》）。现就《办法》制定的背景和主要内容解读如下：

一、《办法》制定的背景

交通运输部一直以来高度重视交通运输领域科技成

果转化工作。“十三五”期间，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

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及《国务院关于印发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若干规定的通

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 关于实行

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分配政策的若干意见 >》等法规、

文件要求，交通运输部于 2017 年出台了《交通运输部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

就部属研究开发机构、高等院校及具有研究开发能力的

单位科技成果转化工作作出规定，有效期 5 年。

《暂行办法》实施 5 年来，部属各单位深入领会

交通运输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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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精神，结合自身实际，制定实施细则、健全组织机

构、规范过程管理，在激发科技人员创新积极性、促进

科技成果转化方面开展了一系列富有成效的工作。五年

来，部属单位共完成各类型成果转化 6525 项，总合同

额 34.8 亿元，奖励科技人员 31023 人次，计 6.27 亿元，

有效促进了部系统单位并带动行业成果转化规模稳步增

长，有效稳定了科技人才队伍，有效激发了科技人员创

新活力，收到了预期效果。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科技创新，不断

深化科技改革，在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方面出台了一系列

新政策、提出了一系列新要求。与此同时，部属各单位

特别是广大一线科技人员对于《暂行办法》期满后政策

的延续性和一致性充满期待。对标党中央、国务院要求

和服务加快建设交通强国需要，对标部属科研单位和科

研人员期待，《暂行办法》部分条款存在不适应的地方，

亟需修订完善。为此，交通运输部在系统总结《暂行办

法》实施情况的基础上，研究制定了《办法》。

二、《办法》制定的原则

《办法》的制定工作遵循了“能留尽留、应改尽改”

的原则，具体体现在：一是对于《暂行办法》实施以来

运行良好，且内容可涵盖或体现近年党中央、国务院及

有关部门文件精神的条款尽可能予以保留，以体现政策

的延续性和稳定性；二是对于《暂行办法》原有条款中

不再适用或已经发生变化的内容，根据实际情况做了更

新、调整和优化；三是对于《暂行办法》原有条款未能

涵盖、但 2017 年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及有关部门文件

细化明确的新规定、新精神，通过新增或修订相关条款

进行补充完善；四是对《暂行办法》部分条款进行了优

化整合、规范完善。

三、《办法》的主要内容

《办法》包括总则、转化方式、技术权益、机制建

设、收益分配、转化激励、经费投入、绩效评价、人员

兼职、离岗创业、法律责任、附则共 12 章 45 条，主要

内容如下：

总则部分。主要对《办法》的法律依据、适用范围、

科技成果和成果转化活动的概念、成果转化单位的职责

等做出了规定。转化方式及技术权益部分。主要是明确

了科技成果转化的主要方式，规定了相应的公示、保密、

资产评估、作价入股工作等方面的工作要求，进一步明

确了单位、成果完成人及双方对于促进成果转化的责任

义务等。机制建设部分。主要是明确了支持建立新型研

发机构、引导规范成果评价、积极培育和发展交通运输

技术市场、综合利用部科技管理政策工具、鼓励产学研

联合开展成果转化的政策导向等，强调各单位应建立健

全科技成果转化工作机制、加强成果转化能力建设、加

快推进交通运输技术转移机构和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

等。收益分配和转化激励部分。对于收益分配，主要是

明确了各单位成果转化收入处置、科技人员成果转化奖

励报酬、技术合同认定登记、奖励报酬支出的财务处置、

奖励公示、税收优惠条件等要求 , 及现金奖励减按 50%

计算个人所得税等具体内容。对于转化激励，主要是规

定了担任领导职务的科技人员获得科技成果转化奖励按

照分类管理的原则执行及各类情况下成果转化奖励的具

体要求，并鼓励各单位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参照执行所

在地省级党委、政府出台的促进成果转化的激励政策等。

成果转化经费投入部分。主要是明确了鼓励综合利用社

会资金、专项基金、单位自有资金、有偿开放共享科研

设施等多种资金渠道支持开展科技成果转化工作。成果

转化工作绩效评价部分。主要是明确了各单位要建立科

技成果转化年度报告制度、报告的主要内容、各单位应

将科技成果转化纳入绩效考评体系等。人员兼职和离岗

创业部分。主要是明确了领导班子成员、中层领导人员、

一般科技人员兼职兼薪的有关要求，明确了科技人员离

岗创业期间有关责任、义务及其与所在单位的关系处理 ,

及各单位可出台具体管理办法并报部备案等。

制定《办法》，是交通运输部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决策部署、保持行业政策

延续性和一致性、持续提升交通运输科技创新成果转化

效能的重要举措。部属各单位应结合本单位实际，完善

相关内部管理规定，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切

实保障《办法》在促进部系统单位科技成果转化、激励

科技人员创新热情等方面持续发挥作用。


